贵港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桂平市建设第二水源江南水厂第二批次临时办公用房、生活用房
临时用地延期的批复

桂平市自来水厂：
    报来《桂平市建设第二水源江南水厂第二批次临时办公用房、生活用房临时用地延期的报告》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桂自然资规〔2022〕3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使用临时用地保障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159号）等文件有关要求。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1、 [bookmark: _GoBack]我局于2023年12月29日以《贵港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桂平市建设第二水源江南水厂第二批次临时办公用房、生活用房临时用地的批复》（贵自然资函〔2023〕470号）批准该临时用地，于2025年8月29日到期。临时使用位于桂平市西山镇永培村集体土地0.1239公顷作为桂平市建设第二水源江南水厂第二批次项目的临时办公用房、生活用房临时用地（地块四至界址详见勘测定界图）。原批复方案（2021年国土变更调查地类）用地情况为：总面积为0.1239公顷，农用地0.1239公顷（水田0.1239公顷）。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本次延期按照原批复方案的地类延期，不改变用地位置和批准用途、不扩大用地规模和使用范围，原复垦方案已按要求进行修改，为确保完成复垦任务，租地合同已进行补签延期，符合延期的要求，同意该临时用地使用期限延长至2027年8月30日。
2、 你单位在工程建设中，不得在批准的临时用地上改变批准用途；不得转让、抵押、出租；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不得在自然保护地、重要湿地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以临时用地方式进行采石、挖沙、取土等。
三、土地使用期限届满，你单位要主动清除地上临时建（构）筑物和其他地上附着物，恢复土地原状，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


贵港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9月29日

	抄送：桂平市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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